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附加橱窗玻璃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凡座落在保险地址内的橱窗玻璃（包括大门玻璃、柜台玻璃、样

货橱窗玻璃等）因碰撞、外来恶意行为所致的玻璃破碎，以及因玻璃破碎造成保险商品的非

盗窃、抢劫损失，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附加盗抢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由于使用暴力手段进出保险标的坐落地址或被电子监测系统记录

的，并经公安部门证明确系盗窃或抢劫行为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

约定负责赔偿。但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被保险人雇员、家庭成员及寄宿人员直接或间接参与盗窃及内外串通、故意纵

容他人盗窃或抢劫所致的损失； 

（二）放置在室外的保险标的遭受的盗窃损失； 

（三）保险标的坐落地址发生火灾、爆炸时保险标的遭受的盗窃损失； 

（四）无合格的防盗措施、无专人看管或无详细记录情况下发生的损失； 

（五）营业或工作期间、进出库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损失； 

（六）盘点时发现的短缺。 

保险人履行赔偿义务后破案追回的保险标的，应由双方协商处理。如归被保险人，被保

险人应将已获赔款退还保险人；对被追回保险标的的损失部分，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

定进行赔偿。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附加金银、珠宝、首饰盗抢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凡被保险人合法经营或加工的金银、珠宝、首饰在提送货途中或

经营中遭受抢劫以及存放在保险地址室内的储藏柜中的金银、珠宝、首饰遭受外来的、有明

显痕迹的盗窃，经公安部门确认且三个月以内未能破案，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 

附加露天存放及简易建筑内财产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由于暴风、暴雨造成的存放于露天或简易建筑内的保险标的的损

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附加沙尘暴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由于沙尘暴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

负责赔偿。但对广告牌、天线、太阳能装置、霓虹灯等建筑物外部附属设施、存放于露天

或简易建筑内的保险标的以及简易建筑本身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 

附加水箱、水管爆裂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由于水箱、水管因雷击、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落、高

压、碰撞、严寒、高温造成爆裂，致使其本身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其他保险标的损失，保险

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但由于下列原因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水箱或水管安装、检修、试水、试压； 

（二）水箱、水管年久失修以及未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三）水箱、水管本身的质量缺陷； 

（四）临时性管道的爆裂。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附加现金盗抢损失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凡被保险人所有的现金在缴款提款途中遭受抢劫，或者在营业中

遭受抢劫以及存放于保险地址室内的保险柜内的现金遭受外来的、有明显痕迹的盗窃，经公

安部门确认且三个月以内未能破案，保险人承担赔偿责任。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 

附加自动喷淋系统水损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保险合同须附加于中原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个体工商户财产保险（以下简

称“主险”）。 

第二条  本保险合同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与主险保持一致。 

保险责任 

第三条  经双方同意，由于自动喷淋系统的突然破裂、失灵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保险

人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但下列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一）自动喷淋系统本身的损失； 

（二）严寒致使自动喷淋系统的破裂造成的损失； 

（三）自动喷淋系统未处于工作状态或废弃期间发生的损失。 

其他事项 

第四条  本保险是主险的附加保险，本附加险条款与主险条款相抵触，以本附加险条款

为准；本附加险条款未尽事宜，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合同效力终止时，本附加险合同效力

亦同时终止；主险合同无效，本附加险合同亦无效。 


